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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改委设立“低空司”，助力 25 年低空

经济加速 
  

 

[Table_Rating] 增持（维持） 
 

 
 
[Table_Summary] 
◼ 主要观点 
12 月 2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中，机关司局栏目设立了低空司，全

称为低空经济发展司。同时 12 月 27 日，低空司召开推动低空基础设

施建设座谈会和召开推动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建设专题座谈会。 

◼ 推动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座谈会。低空经济发展司负责同志同自然

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等部委和有关中央企业进行座谈，了解相关

领域低空经济典型场景应用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情况，并就

推动低空基础设施有序规划建设进行交流。 

◼ 推动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建设专题座谈会。低空经济发展司负责同

志与通信、导航方面有关专家进行座谈，就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建

设进行交流。 

政策支持，孕育低空经济机遇。低空司具体职责为拟订并组织实施低

空经济发展战略、中长期发展规划，提出有关政策建议，协调有关重

大问题等。我们认为低空经济具备较长的产业链，此次低空司的设

立，有助于更好地统筹、协调其发展，体现了国家对于低空经济发展

的重视。 

继 2024 年全国两会把“低空经济”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将其定义为

“新的增长引擎”之后，低空经济迎来蓬勃发展，此后中央多次提到

发展通航和低空经济。地方上，2024 年以来，全国约有 26 个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）将低空经济写进政府工作报告。 

◼ 7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现代边海空防建设进行第十六次集体

学习时强调，“要做好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工作，促进低空经济健康

发展”。 

◼ 5 月，广东省发布《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

（2024—2026 年）》，到 2026 年，低空经济规模超过 3000 亿

元，基本形成广州、深圳、珠海三核联动、多点支撑、成片发展

的低空经济产业格局，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。 

◼ 7 月，上海市印发《上海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

（2024-2027 年）》，到 2027 年，建立低空新型航空器研发设

计、总装制造、适航检测、商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，核心产业

规模达到 500 亿元以上。 

◼ 9 月，江苏省公布关于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

见，到 2027 年，低空经济发展规模全国领先。到 2030 年，智能

互联、功能完善、安全高效的低空设施网基本建成，覆盖上中下

游的特色产业链基本形成。 

◼ 9 月，北京市印发《北京市促进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

案（2024-2027 年）》，力争通过三年时间，低空经济相关企业数

量突破 5000 家，带动全市经济增长超 1000 亿元。 

◼ 12 月 20 日，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。股东覆

盖了低空经济产业的多个环节，包括机场运营、基础设施建设、

信息通信等，包括上海机场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机场投资有

限公司、上海东虹桥投资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城建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久事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信息产业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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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QuotePic] 最近一年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比较  

 
 
 

 

   
[Table_ReportInfo] 相关报告： 

《本田日产官宣合并，发改委低空经济司

正式成立》 

——2024 年 12 月 31 日 

《12 月汽车市场继续升温，多家车企公布

2025 年销量目标》 

——2024 年 12 月 25 日 

《“以旧换新”刺激内需效果显著，借助新

能源赛道自主品牌实现快速超车》 

——2024 年 1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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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内，国内多家 eVTOL 公司的产品取得进展。 

◼ 小鹏汇天：11 月“陆地航母”亮相广州车展，并成功完成了全球

首次公开载人飞行，12 月在上海陆家嘴成功完成试飞。 

◼ 万丰奥威：11 月珠海航展，首次公开亮相钻石 eVTOL 机型。 

◼ 零重力：11 月珠海航展，零重力多旋翼 eVTOL 飞行器 ZG-ONE

适航机“鹊飞”正式发布。12 月完成超亿元人民币 A+轮融资，

由肥西县运河产业基金有限公司领投，深圳市三航创投有限公司

跟投。 

◼ 沃兰特：11 月第七届进博会期间，公司新签 VE25-100 意向订单

超 165 架（VE25-100 型 eVTOL 签订战略合作及意向订单 860 余

架）。12 月完成 Pre-B 轮数亿元人民币融资。2024 年 3 月以来的

第六轮融资，累计融资金额超过 1.5 亿美元。 

◼ 广汽集团：2024 年 12 月高域首款复合翼飞行汽车 GOVY AirJet

首发亮相。 

◼ 长安汽车：2024 年 12 月长安汽车与亿航智能完成了签约，同时

规划未来 5 年，将在低空经济领域投入超 200 亿元，快速推动飞

行汽车产业发展。未来十年，投入超 1000亿元努力探索陆海空及

人形机器人立体出行解决方案。 

低空经济产业链长，预计到 2025 年市场规模达 1.5 万亿。低空经济作

为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产业链条长，涵盖航空器研发制造、低空飞行基

础设施建设运营、飞行服务保障等各产业。据中国民航局预测，到

2025 年，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 1.5 万亿元，2035年有望达到

3.5 万亿元。 

   
◼ 投资建议 
针对 eVTOL 整机、零部件、服务体系等板块，建议关注中信海直、万

丰奥威、宗申动力、卧龙电驱、莱斯信息、深城交。   
[Table_RiskWarning] 
◼ 风险提示 
政策推进不及预期；下游景气度不及预期；技术创新不及预期；行业

竞争加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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